
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议事规则修订说明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拟对《董事会

议事规则》修订如下： 

修订前： 修订后： 

第十八条  免职 

…… 

（四）独立董事连续三次未亲自出席

董事会会议的，由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

予以撤换。 

第十八条  免职 

…… 

（四）独立董事连续二次未亲自出席

董事会会议，也不委托其他独立董事代

为出席的，由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予以

撤换。 

第三章  独立董事 

…… 

删除本章 

 （新增） 

第二十一条  独立董事应按照法律、

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
有关规定以及公司章程和公司独立董

事工作制度执行。 

第三十四条 董事会设立战略、审计、

薪酬与考核等专门委员会。专门委员会

为明确董事会内部分工设立的工作机

构，专门委员会成员全部由董事组成，

其中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

独立董事应占多数并担任召集人，审计

委员会中至少应有一名独立董事是会

计专业人士。 

第二十六条 董事会设立战略与 ESG

管理、审计与风险管理、薪酬与考核等

专门委员会。专门委员会为明确董事会

内部分工设立的工作机构，专门委员会

成员全部由董事组成，其中审计与风险

管理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

董事应占多数并担任召集人，审计与风

险管理委员会中至少应有一名独立董

事是会计专业人士。 

第三十五条 战略委员会的主要职责

是对公司长期发展战略和重大投资决

策进行研究并提出建议。 

第二十七条 战略与 ESG管理委员会

的主要职责是对公司长期发展战略和

重大投资决策进行研究并提出建议。 

第三十六条 审计委员会的主要职责

是： 

第二十八条 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

的主要职责是： 



（一）监督及评估外部审计工作，提

议聘请或者更换外部审计机构； 

（二）监督及评估内部审计工作，负

责内部审计与外部审计的协调； 

（三）审核公司的财务信息及其披

露； 

（四）监督及评估公司的内部控制。 

 

（一）监督及评估外部审计工作，提

议聘请或者更换外部审计机构； 

（二）监督及评估内部审计工作，负

责内部审计与外部审计的协调； 

（三）审核公司的财务信息及其披

露； 

（四）监督及评估公司的内部控制，

审核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及其披露； 

（五）监督及评估公司的风险管理工

作，审核风险管理报告； 

（六）提议聘任或者解聘公司财务负

责人； 

（七）审核因会计准则变更以外的原

因作出的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者

重大会计差错更正事项； 

（八）董事会委托和授权的其他事

项。 

第三十七条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的主

要职责是： 

（一）研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考

核标准，进行考核并提出建议； 

（二）研究和审查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的薪酬政策与方案。 

 

第二十九条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的主

要职责是： 

（一）研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考

核标准，进行考核并提出建议； 

（二）研究和审查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的薪酬政策与方案； 

（三）审核股权激励计划、员工持股

计划及其实施； 

（四）审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拟

分拆所属子公司安排持股计划； 

（五）董事会委托和授权的其他事

项。 

 

《董事会议事规则》其他条款未做修改。 

 

 

 

2023 年 11 月 28 日 


